
哈尔滨工业大学环境类学科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

攻读学位期间取得创新性成果基本要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》、《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

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意见》、《哈尔滨

工业大学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攻读学位期间取得创新性成

果基本要求》等文件要求，经哈尔滨工业大学环境类学科学

位评定分委员会讨论，制定本基本要求。

（一）创新性成果基本要求

环境类学科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攻读学位期间应在学

术研究领域做出与学位论文紧密相关的创新性成果。创新性

成果应为原创性、前沿性成果，包括但不限于学术论文、专

著、专利、科研获奖等，满足以下基本要求之一可以申请博

士学位：

1、发表顶级期刊学术论文不少于 1 篇

在环境学科及相关领域 SCI源刊物发表顶级期刊学术论

文总数不少于 1 篇（顶刊目录详见《环境类学科领域顶级、

高水平期刊列表》），此项综述论文不计在内。

2、获国家科学技术奖不少于 1 项，且学生须持有获奖

证书

3、发表生态环境领域中科院一区论文不少于 2 篇

4、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不少于 3 篇

高水平学术论文至少应为中科院 2 区期刊。

5、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2 篇，且有其他成果支撑，其



他成果应有明确的数量、排名或成果转化效益等要求

（1）SCI源刊或本学科认定的学术论文应不少于 2 篇；

（2）授权发明专利（申请日期为博士在读期间）1 项；

（3）获省部级科研奖、具有提名国家奖资格的行业协

会及学会设立的科学技术奖 1 项（一等奖学生排名前 5 名、

二等奖学生排名前 3 名）；

（4）出版专著 1 部，序言中应有学生姓名，且学生至

少独立完成 1 章内容。

（二）其他说明

学位申请人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没有取得公开发表的

创新性成果，但博士学位论文由五位校外具有正高级职称的

同行专家、导师及五位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专家推荐，且认定

该博士学位论文的创新性达到了所在学科对创新性成果的

要求，也可申请博士学位。同行专家信息及推荐意见应在其

博士学位论文中予以公开。

（三）创新性成果相关要求

1、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取得创新性成果需与博

士学位论文密切相关，创新性成果署名中应有导师或副导师。

2、博士研究生学术论文需以第一作者发表，如果博士

生为第二作者且第一作者为自己的导师或副导师时，等同于

第一作者，共同一作只认作者排序中的第一作者；发表的学

术论文中最多一篇综述性论文；论文的发表内容至少在博士

学位论文某一研究章节中体现；论文需刊出或有 DOI 出版号

或有录用缴费证明。



3、全日制博士研究生，发表学术论文、行业标准等创

新性成果第一作者/完成人及通讯作者的属名单位均应有哈

尔滨工业大学，用于满足学位申请要求的创新性成果第一作

者/完成人及通讯作者的第一署名单位应为哈尔滨工业大学；

对以同等学力申请博士学位人员的创新性成果，至少有 1 篇

与博士学位论文密切相关的期刊论文的第一署名单位应为

哈尔滨工业大学。

4、全日制博士研究生授权发明专利（或软件著作权）

的专利权人需为哈尔滨工业大学，发明人中博士研究生排序

应保证前两名，博士研究生排名第二时导师或副导师应为第

一发明人。

未尽事宜由环境类学科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解释，本

要求自 2026年 3月份入学的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开始执行。

环境类学科学位评定分委员会

2025 年 9 月 16 日


